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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基本概况
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20万元的报价（最后报价）。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耗材、工具及易耗品、机具费及设备折旧费及各种税费、人工、保险、劳保、管理、维护、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所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鹿楼镇绿化养护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沛县鹿楼镇。
3、养护期限：1年。
4、养护内容：鹿楼镇绿化养护服务项目，绿化养护服务范围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绿地和行道树的养护管理,包括园艺养护（修剪、除草、施肥等）、卫生保洁、秩序管理、设施设备维修保养、病虫害防治、垃圾清理清运、园林植物补植种植迁移、抗旱防汛防冻、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各类创建评比、安全生产及其他重大活动。
5、养护标准：《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规范》DB3203/T502-2008/三级和沛县园林相关规定为依据。
6、养护范围：
鹿楼镇绿化养护服务范围
	序号
	地点
	面积  (m²)
	苗木数量(棵)

	1
	为农服务中心(冷库)
	6053
	278

	2
	鹿楼西环路两侧
	14300
	423

	3
	鹿楼镇区
	3657
	176

	4
	鹿楼东环路东侧
	4263
	205

	5
	冯集小区外侧道路
	1752
	78

	6
	小踪庄游园
	1688
	35

	7
	阳光家园
	27370
	1296

	8
	鹿楼镇服务中心东足球场
	17479.5
	66

	9
	兴旺路
	180
	127

	10
	冯集西
	760
	21

	11
	运动公园
	5600
	30

	12
	二郎庙(谭寨)节点
	1332
	26

	13
	卢房线两侧
	17865
	45

	14
	冯集新村绿化
	68236
	1225

	15
	刘岔楼小区
	11700
	1590

	16
	闵堤口小区
	3907.5
	312

	17
	郭庄小区
	12579.9
	684

	18
	桃园新居
	5377
	583

	19
	七堡新村
	21671
	2086

	20
	二道河
	5060
	50

	21
	闵堤口新村东
	5060
	4

	22
	恒邦高分子
	1247
	29

	23
	千秋集小区
	11413.64
	1566

	24
	千秋集东侧
	16135
	879

	25
	八堡足球场绿化养护面积
	16445.61
	

	26
	沙河小流域
	77412.9
	


注：总面积：约358545.05m²，苗木数量：约11814棵。
三、工作人员配备要求（本条为实质性响应指标，如有任何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则视为无效投标。）
1、人数要求
	最低工作人员配备要求（人）

	项目负责人（人）
	现场养护管理工人最低配（人）

	1
	20


2、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园林绿化类专业中级（含）以上工程师职称（如职称证书反映不出园林绿化专业则必须提供园林绿化专业毕业证书或者职称评审表），并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以及本行业2年以上工作经验。项目经理常驻现场，并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同类项目的项目经理。
3、供应商不得雇佣男60周岁以上，女55周岁以上人员，并按照国家规定与养护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用工合同）。作业人员要经过岗位培训之后方可上岗。
4、工作人员应穿戴统一服装，施工现场有明显标志，由项目负责人管理。
四、养护管理机械机具设备配置要求（本条为实质性响应指标，如有任何一项不满足或负偏离则视为无效投标。）
1、设备要求
	机械设备配置要求（台）

	吊车货车等常用车
	打药、喷药设备
	水泵
	绿篱修剪机
	草坪修剪机
	其他小型园林机具
	洒水车

	1
	3
	2
	2
	2
	10
	1


2、以上机械设备不得兼做其它项目使用，否则视为成交人违约。配套机械设备满足全天候24小时使用需要。
五、养护管理要点及主要内容
（一）园艺部分
1、树木
1.1 树干挺直，倾斜度不超过10度，树冠圆整，主侧枝分枝均匀，内膛通风透光；行道树分枝点合适、整齐并及时合理修剪：花灌木修剪及时合理。
1.2 叶片缺失率不得超过10%，正常叶片保存率在85%以上。
1.3 病虫害控制比较及时；枝干健壮，基本无枯死枝，无蛀虫干害死危害，平均每百株树木病虫害危害不超过10株，缺株率在5%以下(含5%)，绿地内枯死枝及时清理、无死树，补植树木级径不超过原树木级径的30%。
1.4 树干伤口及时处理，树洞及时修补。
1.5 树池规格一致，池缘整齐，完好无损。
1.6 涂白均匀，上口平齐，距地面1.2米。
1.7 苗正扶正，要求对道路及绿地内歪斜苗木进行及时扶正。
1.8 春秋季节连续一月天无降雨、生长季节连续20天无降雨需及时浇水或喷雾除尘，喷雾除尘时需结合使用植物清洗剂，提高植物鲜洁度。
1.9 冬季整形修剪一次。
1.10 原则上每三年施肥一次，施肥频率视苗木涨势情况而定，由乙方确定。
2、草坪、地被
2.1 生长旺盛，色泽正常，覆盖率不低于90%，单块空壳面积不超过0.3平方米。草坪绿色期：冷季型草坪不得少于240天，暖季型草坪不得少于 160 天。
2.2 原则上每5-10月每三月清除杂草二遍,冬季前再清除一遍,确保绿地内无杂草，杂草率不超过15%，视苗木涨势情况而定。
2.3 修剪及时，5-10月份冷季草坪一月修剪一次，暖季型两月一次，11月上旬一次。修剪高度符合要求，净高度冷季草坪冬季不超过 6cm，夏季不超过8cm，暖冬季草坪不超过 8cm，冬季尽量低剪。
2.4 地形平整，无坑洼，基本不积水。
2.5 草坪与模纹及苗木之间界限清晰，切边线条流畅。
2.6 生长季节连续 20天无降雨需及时浇水，确保无旱情：进入冬季前全面灌冬水一遍。
2.7 每年施尿素、复合肥1次以上，确保长势良好。
3、绿篱色块及球类
3.1 生长旺盛，枝条茂密，色泽正常。
3.2 每年整形修剪不得少于4次，5-10月两月一次，新生萌蘖枝条不得高于5cm：修剪线条整齐划一，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高度，同一地段球类的形状、规格一致。
3.3 完整无缺，缺株空秃应及时补齐。
3.4 生长季节连续 20 天无降雨需及时浇水，并结合使用植物清洗剂，冲刷除尘一次，确保植物无旱情并保持清洁度：进入冬季前全面灌冬水一遍。
3.5 冬、春季及时清理越冬杂草，5-10月杂草生长旺季，随时清除，确保无明显杂草：冬季前再彻底清除一遍，视苗木长势情况而定。
3.6、生长季节每月叶面施肥一次；绿篱、色块、球类每年施肥一次，确保生长旺盛。
（二）病虫害防治部分
基本要求：病虫害控制在不影响观赏效果的程度内。
1、树木基本无明显的病虫害危害迹象，危害率在 10%以下。
2、草坪、地被类地上地下无明显病虫危害迹象。危害率10%以下。
3、绿篱色块及球类基本无明显病虫危害迹象，危害率10%以下。
（三）其他
1、园林设施：完好无损，无乱贴乱画，及时维护。
2、环境卫生：绿地清洁，无垃圾杂物，无干枯枝叶，垃圾能及时清运，重点地区随产随清，其它地区日产日清。
3、秩序管理：无栓挂，无践踏绿地和其他破坏绿化的行为。
4、台账记录：详细如实。
5、确保甲方在上级各种检查以及各类创建评比活动中不失分，做到批评投诉少。
6、履行合同承诺，每分区绿地内有固定养护人员进行日常养护。
7、养护单位须配备必须的种植、运输工具，负责养护范围内的树林修补、种植、迁移工作。
8、负责养护范围内的盆花及水生植物的修剪、施肥、除草、浇水等日常养护工作。
9、对养护范围内非养护单位管理原因造成的树木枯死，草坪损坏等，甲方根据实际情况，要求乙方补种、完善（不包括内部迁移）所产生的材料费用从预备费中支付，人工费不再另计。
10、按要求每月将苗木生长情况及日常养护计划，人员安排计划上报采购人。
11、遭遇市政工程、重大活动时，乙方应派人员，做好绿地的维护管理工作，保证绿化及设施完好。
六、其他要求
1、合同执行期间，如出现重大服务缺陷，采购人有权扣留缺陷出现之日起的费用，直至缺陷更正，如成交人对综合管理缺陷不予更正，采购人有权另请其他单位更正，所发生的费用在综合管理费用中扣除。
2、如遇采购人有重大基建等特殊情况(工作量减少或增加幅度较大时)，采购人将提前15日告知乙方，合同内容经双方协商调整。
3、成交人须做好服务台账工作，台账记录详细如实健全，制度上墙，交接班有记录、记录详细准确。
4、配合采购人做好各类检查，确保采购人在上级各种检查以及各类创建评比活动中不失分，基本无批评投诉问题。
5、确保24 小时应急服务和承诺服务工作，县区有固定办公地点、值班人员及联系电话。
6、见磋商文件附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